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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我是某公司的装卸

工， 工作十分辛苦， 每到
夏季都得顶着烈日干活 。
现在， 天气越来越热， 常
听人说高温作业的劳动者
有权享受高温津贴， 可我
从没有拿过这笔钱。 每当
找老板要求发给高温津
贴， 老板都予以拒绝。

老板的理由是： 每逢
高温季节， 公司每天都给
员工提供充足的高温解
暑、 清凉饮料， 并发放了
相应的防暑保健用品， 所
花的费用已经与高温津贴
相互冲抵， 甚至还远远超
过了高温津贴的支出。 因
此， 员工再额外要求发给
高温津贴不合理。

请问， 老板的说法是
否正确？

读者： 夏季杰

夏季杰读者：
公司老板的说法是错

误的。
老板之所以这样说 ，

是其没有弄清给付高温津
贴与发放防暑降温物品
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 防
暑降温物品和高温津贴二
者之间在性质上、 功能上
存在很大的差别 。 其中 ，
防暑降温物品属于劳动保
护措施， 是为了确保劳动
者不中暑。 而高温津贴属
于劳动补偿性质， 是补偿
劳动者在高温 （室内气
温 ≥33℃ 、 露 天 气 温 ＞
35℃） 环境下的额外劳动
消耗的工资补充形式。 由
于性质不同， 防暑降温物
品和高温津贴不能相互代
替， 即劳动者可以同时享
受防暑降温物品和高温
津贴。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
门联合印发的 《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 第17条规
定：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
业的 ， 依法享受岗位津
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
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33℃以下的， 应
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
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本 《办法》 第11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
温作业、 高温天气作业的
劳动者供给足够的、 符合
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
及必需的药品。 不得以发
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
饮料。 防暑降温饮料不得
充抵高温津贴 。 ” 因此 ，
你有权依据所在地区的高
温津贴标准向物流公司主
张相应的高温津贴。

如果公司仍然以已经
发放防暑降温物品为由
拒绝再发高温津贴的话，
你可以举报或投诉， 由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
正； 对拒不整改的， 劳动
行政部门可以依照相关规
定对该公司进行处罚。 当
然， 你也可以通过申请劳
动仲裁的途径来拿到高温
津贴。

潘家永 律师

已发防暑降温物品
不能冲抵高温津贴物业公司违法辞退收费员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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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请问 《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

中说的职工名册， 应该包括什么
内容？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八条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

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 应当包括
劳动者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
码、 户籍地址及现住址、 联系方
式、 用工形式、 用工起始时间、
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

以上为对您问题的回复。

法条链接
《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 起 即 与 劳 动 者 建 立 劳 动 关
系 。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
册备查。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八条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
规定的职工名册， 应当包括劳动
者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
户籍地址及现住址、 联系方式、
用工形式、 用工起始时间、 劳动
合同期限等内容。

职工名册应包括哪些内容？

《劳动合同法 》 第 40条规
定：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达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俞洁所
在的物业公司将停车场收费由人
工改为智能自动收费后立即将她
辞退， 理由就是该条法律规定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俞洁不服公司决定， 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解决双方之间的
争议。 仲裁裁决公司须向俞洁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万
余元 ， 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
院。 法院审理认为， 物业公司的
辞退理由虽然成立， 但其与俞洁
之间的协商事项不是上述法律所
规定的变更合同内容而是直接辞
退俞洁， 该行为属于违法， 应当
向俞洁支付经济赔偿。

一审法院作出相应判决后，
公司上诉至二审法院。 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 公司又向上级法院申
请再审。 8月14日， 法院裁定驳
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智能收费取代人工
收费员工丢掉岗位

俞洁说 ， 她是2012年11月2
日到物业公司工作的， 双方签订
过3次两年期劳动合同。 公司与
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其工作岗
位为停车场收费， 月工资为本市
最低工资加其他岗位补助。

2018年8月31日 ， 物业公司
将俞洁工作的停车场收费口由人
工收费改为自动收费。 随之， 公
司将她的收费工作岗位予以取
消。 在俞洁等待公司为她安排新
的工作岗位时， 公司突然通知她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遇到这件事后， 我才第一
次听说什么是 ‘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 什么是情事变更。” 俞
洁说， 情事变更是指在合同有效
期间， 非因当事人双方的原因，
发 生 了 缔 约 时 不 能 预 见 的 重
大 变 化 ， 如维持合同发生当时
的效力， 其履行显失公平时， 当
事人一方可请求仲裁机关或人民
法院变更或解除本项合同， 以维
持公允。

“可是， 我遇到的情况又不
太一样。” 俞洁说， 公司一方面
说智能收费代替人工是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 原来签订的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要辞退她。
另一方面， 公司还在招收其他工
作人员， 干一些值班、 保洁等工
作， 而她也能干这些工作， 为什
么非得要她走呢？

尽管俞洁对公司的决定持怀
疑态度， 但她也不得不服从公司
的安排， 离开工作岗位。

员工不服公司决定
要求支付经济赔偿

“我在公司干了整整6年时
间 ， 将要退休时却被辞退了 。”
俞洁不服公司执意要求让她离职
的决定，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
请仲裁， 要求裁决公司向她支付
经济赔偿。

仲裁机构审理后， 裁决确认
俞洁与公司在2012年11月2日至
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向俞洁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2.6万元 、 2018年
未休年休假工资160元， 驳回俞
洁的其他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该裁决， 诉至一审
法院。

公司起诉称， 俞洁在公司从
事停车场收费工作。 公司将停车
场收费由人工收费改为自动收费
后， 就没有再设置收费员岗位的
需要。 公司与俞洁签订劳动合同
时所依据的情形已发生重大变
更 ， 无法继续履行 。 在此情况
下， 公司有权解除与俞洁的劳动
关系。 期间， 公司向俞洁提出额
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及经济补偿
金， 俞洁不同意。 因此， 请求法
院判决公司无需向俞洁支付仲裁
裁决的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 发生劳动争
议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物业公司停车
场收费口由人工收费变更为自动
收费后， 公司未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与俞洁进行协商， 故其解除
与俞洁的劳动关系缺乏依据， 应
当向俞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

依据查明的事实， 一审法院
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87条规
定， 作出了与仲裁裁决内容一致
的判决。

只谈离职不谈调岗
名为协商实为赶人

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 向上
级法院提起上诉。 其主要上诉理

由是：
一、 俞洁的岗位撤销属于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其岗位原
为停车场收费而设， 现因科技进
步已无需进行人工收费。 如继续
保留俞洁岗位， 属于显失公平，
公司与俞洁的劳动合同已经无法
继续履行。

二、 公司已就劳动合同变更
与俞洁进行过协商， 但因俞洁不
同意未能协商成功， 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的情形符合法律规定。

二审期间， 法院补充查明如
下事实： 公司表示， 其在客观情
况变化后与俞洁进行了协商， 与
俞洁直接协商的内容就是支付一
个月的工资， 解除合同。 法院询
问是否就俞洁变更岗位进行过协
商， 公司回答不清楚， 就是协商
一个月工资， 解除合同。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的
争议焦点是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
行为是否合法？

《劳动合同法 》 第 40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
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依据该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
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达成协议。

具体到本案， 停车场收费从
人工收费转变为智能系统自动收
费体现了生产力的进步， 这是科
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所在， 虽然它
在客观上会造成部分劳动者丢失
工作岗位， 但从社会整体效果而
言， 仍然属于对人力资源的有效
节约。 从促进社会发展、 鼓励企
业创新的角度， 二审法院认为，
该情形可以认定为劳动合同订立
时 所 依 据 的 客 观 情 况 发 生 重
大 变 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的情形。

但是， 在上述情形下， 用人
单位无权迳行解除合同。 相反，
其应严格执行 《劳动合同法》 的
规定， 与劳动者就原合同履行不
能导致的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进
行协商， 且这种协商应当是在保

障原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基础上
的诚意洽商。 而本案中， 公司与
俞洁洽商内容仅仅是如何解除合
同， 这种洽商既违反了 《劳动合
同法》 第40条的规定， 也剥夺了
劳动者劳动的基本权利， 严重损
害了劳动者的情感和合法权益。
由此，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的行
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
向俞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

二审法院认为， 科技进步会
导致人力成本的节省， 劳动者可
能因此失去工作， 但承担着一定
企业社会责任的用人单位， 不能
在基于科技进步而享受到经济利
益最大化的同时， 丧失对劳动者
的最基本责任感。 因此， 敦促公
司在用工过程中能够以人为本，
妥善平衡企业发展和职工利益之
间的关系。

鉴于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判
决结果适当 ， 二审法院终审判
决： 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后， 公司
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 。 其理由
是： 二审判决认为此案情形属于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 但公司未能
在保证原工作待遇及工作条件的
基础上与俞洁进行协商， 从而认
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事实上，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
仅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需就变
更劳动合同内容进行协商 ， 并
未 规 定 一 定 要 在 保 持 原 工 作
待 遇 及 工 作 条 件 不 变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协 商 。 其 他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中 也 无 此 类 规 定 。 如 法
院 强 行 要 求 公 司 这 么 做 ， 那
就 意 味 着 员 工 不 必 工 作 或 工
作水平很差仍可领取与之前等
额的工资， 这对于用人单位不公
平的。

法院审查认为， 本案可以认
定为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形， 但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
无权迳行解除合同， 而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法》 规定与劳动者就
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进行协商，
而且这种协商应当是在保障原工
资 待 遇 和 工 作 条 件 基 础 上 的
诚 意 洽商 。 因公司所谓的洽商
内容仅为如何与劳动者解除合
同， 这种洽商既违反法律规定，
也剥夺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因
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故裁
定予以驳回。

人工收费改为智能收费 未经协商收费员被迫 “走人”


